
福州屏东中学教育集团中级教师职称职务晋升量化考评实施细则（试行）评分表
申报人：              学科：                学段：               任现职时间：    年    月

序
号

评审
项目

分值 负责部门 评分细则
过程性记录

（材料另附复印件）
自评
得分

部门
核分

评委会
核分

1
师德
师风

合格/
不合格

评聘工作
小组

评聘工作小组依据《福建省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考核办法（试行）》、教育部《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
业行为十项准则》、《福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业行 为负面清单》对申报人员师德师风进行评
价。

2
材料
初审

合格/
不合格

评聘工作
小组

评聘工作小组依据《福建省中小学教师水平评价标准条件》对申报人员基本材料进行审核，包括任职
条件、教学业绩、教科研工作等。

3
业务
考核

合格(5分)
/不合格

业务考核
评委

评委参照“福州屏东中学教育集团中级教师职称职务晋升业务考核评分表”实行打分，百分制计分，
评委分数平均值为最后得分。业务考核合格成绩为70分，合格人员提交评审委员会评审，量化考评分
数以最后得分乘以5%计入量化考评总分。业务考核不合格人员无法通过中级教师职称评审，不再提交
评审委员会进行材料论文审核及量化考评。

4
年度
绩效
考核

50分 办公室
任现职（指聘初级教师职务）以来近五年年度绩效考核得分去掉分值最低一年后累计平均值的50%为任
期内年度绩效考核的量化考评分值。

5 教龄 7分 办公室
采用“年减年”的方法计算，间断任教的应将间断时间按实扣减。每年得0.5分，不足一年的不得分，
封顶7分。

6
任职
年限

5分 办公室

具备全日制硕士学位，应在初级教师岗位任职2年以上；具备学士学位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历，应在初
级教师岗位任职4年以上。
达到相应任职年限后，每增加一年得0.5分，不足一年的不得分。任现职年限以正式聘任时间为始，申
报当年8月31日为止进行计算，封顶5分。

7 职务 5分
办公室
教务处
德育处

任现职以来承担各类职务认定，分数可累加，封顶5分：
（1）党务系列：担任党支部委员以上职务每年0.5分，党小组长每年0.25分。
（2）行政系列：担任中层以上干部（含校内聘任）每年0.5分，处室干事每年0.25分。
（3）教学系列：担任教研组（副）组长、教研员、集备组长每年0.5分，获“课外活动校级优秀辅导
员”称号每获得1次得0.5分。
（4）德育系列：担任年段（副）段长、班主任工作每年0.5分。

8
德育
奖励

1分 德育处
年段长（含副段长）、班主任专项的奖励分：凡累计担任班主任10年以上（不含10年），每再担任班
主任一年，得0.2分，依次累加，封顶1分。

9
专业
技能

10分
办公室
教务处
德育处

任现职以来获得专业技能奖项认定，分数可累加，封顶10分：
（1）根据榕教人〔2016〕89号福州市教育局关于《省教师技能大赛获奖者奖励办法》的通知，申报人
员参加省教师技能大赛获特等、一等、二等、三等奖的教师分别加8分、6分、4分、2分。市教师技能
大赛获特等、一等、二等、三等奖的教师分别加2.5分、2分、1.5分、1分。每获奖一次享受一次量化
考评加分。当年由校级推荐参加市级、省级竞赛的，取其最高奖分值，不重复计分。
（2）根据榕教综〔2019〕196号福州市教育局福州市总工会关于《组织开展中小学教师岗位大练兵和
教学技能竞赛活动》的通知，申报人员获得校级“优秀教学能手”称号，量化考评每次加0.5分；获得
县（市）区级“优秀教学能手”称号，量化考评每次加1分。当年由校级推荐参加市级竞赛的，取其最
高奖分值，不重复计分。
（3）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各类学科比赛或班主任综合素质大赛，如“一师一优课”、“三优联评
”、优质课评选、精品课评选、教学成果奖、作业设计比赛等，获得国家级1.5分、省级1分、市级0.6
分，如果同一级奖项内设置若干等奖，按最高名次满分，其他依次减0.2赋分。同课例获不同等次奖不
可累加，取其最高奖分值，不同课例每获奖一次享受一次量化考评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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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指导
学生
获奖

2分
教务处
德育处

任现职以来指导学生获奖认定，分数可累加，封顶2分：
（1）指导学生参加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举办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科奥赛、创新大赛、艺
术展演等获省级二等奖及以上的得1分，市级一等奖（省级三等奖）得0.8分，市级二等奖0.6分、市级
三等奖0.4分。
（2）其余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各学科比赛，参照第（1）条分值降一级给分（市级三等奖0.2分）。
（3）非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各学科比赛，参照第（1）条分值降二级给分（市级二等奖0.2分，市级三
等奖0.1分）。
说明：学生获奖项目必须与申报人员执教学科一致，否则不计分。同一类比赛（指导同一学生）取最
高奖计分，不重复累计。

11
公开
教学
活动

3分
教务处
德育处

任现职以来承担各级各类公开教育教学活动（含讲座）或德育公开教育活动（含讲座）：省级及以上
每节得1分，市级每节得0.5分，县级每节得0.3分。分数可累加，封顶3分。
说明：教师的同一节课多次进行公开教学（含讲座）不重复计分，取最高值。

12 论文 2分
教务处
德育处

任现职以来在各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CN刊物或类CN刊物（认定标准与职称评审条件一致）每篇得1
分；市级汇编每篇得0.5分。分数可累加，封顶2分。

13 课题 2分
教务处
德育处

任现职以来参与并完成教育教学（学科、德育、党建、管理）研究课题，省级及以上课题核心成员得2
分，一般成员得1分；市级课题核心成员得1.6分，一般成员得0.8分；校级课题核心成员得0.8分，一
般成员得0.4分。分数可累加，封顶2分。

14
个人
荣誉

2分 办公室

任现职以来获得不同等级荣誉认定加分，分数可累加，封顶2分：
（1）获市教育系统及以上表彰的各种先进工作者、劳模、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称号者，每项得1
分。
（2）获得校级各类综合表彰者每项得0.5分，单项表彰者每项得0.25分。
说明：同一年度只取最高分，不重复累计。

15
教师
民主
测评

4分 工会
由工会组织教师代表进行教师民主测评，90%以上（含90%）通过的得4分，80%-89%通过的得3分，70%-
79%通过的得2分，60%-69%通过的得1分，低于60%的不得分。

16
学生
满意率
测评

2分 教务处
由教务处组织学生进行满意率测评，满意率达90%以上（含90%）的得2分，80%-89%的得1.5分，70%-
79%的得1分，60%-69%的得0.5分，低于60%的不得分。教学效果不好、反应（投诉）强烈的不得分。

17
支教
待遇
(附加分)

10分 办公室 赴西藏、宁夏、新疆支教的教师，在晋升高一级职务时，可享受一次量化考评加10分的待遇。

18
送审
论文

合格/
不合格

评委会
评委会依据《福建省中小学教师水平评价标准条件》及专业知识，对申报人员论文刊物、收录情况、
查重率、文章质量等进行评判。

总分 100+10

申报人签名确认 各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名 评委会成员签名

办公室

教务处

德育处

工会


